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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人字〔2024〕13 号

牟定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印发
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17次会议通过的

审议意见的通知

县人民政府：

现将牟定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17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牟

定县人大常委会对县人民政府〈关于治超工作情况的报告〉的审

议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落实情况适时向县人大

常委会报告。

牟定县人大常委会

2024 年 4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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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定县人大常委会对县人民政府
《关于治超工作情况的报告》的审议意见

（2024年 4月 25日牟定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17次会议通过）

牟定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17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

民政府《关于治超工作情况的报告》。经审议，同意这个报告。

审议认为，近年来，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，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

治理作为道路交通安全的重中之重来抓，突出“立足源头、依法严

管、标本兼治、长效治理”工作思路，以服务交通运输发展、维护

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，全力推动超限超

载治理工作深入开展。但也存在以下主要问题：一是思想认识不

到位，责任落实仍有差距。部分成员单位对车辆非法超限超载带

来的危害和后果认识不足，没有把治超工作责任和单位职能职责

结合起来共同推进，安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源头没有得到有

效治理。二是宣传教育不扎实，安全意识亟待加强。执法部门政

策、法律法规学习不够，宣传教育方式方法不多，对货运企业、

货源企业、运输车辆驾驶人的安全教育不到位，部分重点企业及

驾驶人安全底线意识薄弱，货运车辆超限超载，路面撒泼等情况

时有发生。三是工作机制不完善，部门联动合力不足。部门协作

综合治超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，部分成员单位治超工作权责与执

法权限不对应，执法难度大。超限超载治理的执法权限分散，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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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联合执法、源头治超、“一超四罚”等制度执行不到位，信息

技术应用不充分，齐抓共管、多管齐下、综合治理的工作合力不

足。四是执法方式不灵活，科技治超存在短板。当前治超工作主

要依靠人力执法，现有执法人员力量不足，政策法规赋予的执法

方式单一，缺乏制约或直接管控营运车辆及驾驶人员的有效手

段。执法地点以在固定治超站为主，站点不停车检测系统、车载

动态监控终端等科技手段尚未得到推广应用，路面治超执法存在

薄弱环节。

为进一步加强治超工作，提出以下审议意见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责任落实。强化治超工作组织领导，

树牢大安全责任意识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“三管三必须”责任，确

保治超工作有部署、有安排、有落实，狠抓治超工作中源头治理、

路面执法和科技治超三个重点，做到不撤摊子、不减力度、不停

脚步，共同推动全县治超工作有力有序常态化开展。

二、强化宣传教育，树牢安全意识。持续加大安全生产、道

路交通运输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教育力度，利用各类媒体平

台，围绕车辆超限超载的危害性以及治理超限超载的相关法规政

策等内容，采取有效方式宣传超限超载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带来的危害，增强货运企业、运输车辆驾驶人道路交通安全底

线意识和法纪意识，营造安全、规范、有序的道路运输环境。

三、健全长效机制，聚集工作合力。进一步健全完善治理超

限超载长效机制和联合执法工作制度，明确治超责任主体，厘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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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监管责任，依法高效推进超限超载治理工作。坚持以问题为

导向，排查和解决联合执法中政策规定落实不到位、执法流程不

规范等问题，聚集工作合力，全方位监管，常态化开展超限超载

治理，持续巩固治超工作成果。

四、创新执法手段，加强路面监控。加大道路交通管理的科

技投入，推动站点不停车检测系统、公路无人值守治超检测系统

与车载动态监控系统的推广使用，不断优化路面监控手段，有效

提升超限超载治理的科技化水平。

以上审议意见，请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，落实情况适时

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。

抄送：县委，县政协，县监委、县法院、县检察院

牟定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5 日印发


